
劳动法上请求权与民法上请求权之程序竞合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6_B3_95_E4_c36_277927.htm 劳动法上请求权与民

法上请求权之程序竞合 佛山中院判决袁浩华诉佛山市华骏电

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上诉案裁判要旨 当劳动法上请求权与民

法上请求权发生程序竞合时，权利人有权选择劳动争议案件

审理程序和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的某一种程序救济自己的权

利，但该选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程

序选择亦应当予以必要的审查。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

袁浩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华骏电工有限公司 广

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7月18日，袁

浩华与华骏公司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事业务员

工作。2003年12月31日，双方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

补偿协议书，约定华骏公司同意与袁浩华从2003年12月31日

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一次性支付袁浩华经济补偿金37942元

（含1500元违约赔偿金）。2004年2月底，袁浩华因华骏公司

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申请劳动仲裁，又于同年6月9日申请撤诉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意其撤诉申请。此后，袁浩华再次

于2005年11月15日申请仲裁，佛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

仲裁时效已过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袁浩华不服，遂

提起诉讼。原告请求判令华骏公司向袁浩华支付经济补偿

金37942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18971元。 被告辩称：袁浩华申

请劳动仲裁已超过六十日申请仲裁期限，对袁浩华的诉讼请

求，应依法予以驳回。 裁判 禅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劳

动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袁浩华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仲



裁申请期限。袁浩华与华骏公司已在2003年12月31日终止劳

动合同关系，并约定了经济补偿金。因此，袁浩华于2004年2

月申请仲裁主张权利，表明袁浩华此时已明确知道其权利受

到侵犯，即双方对经济补偿金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后袁浩

华于2004年6月9日申请撤诉，此时仲裁时效中断，仲裁时效

应当重新计算。而袁浩华于2005年11月15日再次提起仲裁申

请，已超过六十日的仲裁时效，且袁浩华亦不能提供证据证

明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导致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

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

》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

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

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

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

回其诉讼请求”之规定，对袁浩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华

骏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

驳回袁浩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袁浩华负担。 一

审宣判后，袁浩华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

：原审判决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结为“袁浩华的诉讼请求是否

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是错误的。双方就袁浩华的经济补偿

问题签订了补偿协议书，说明自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

袁浩华应该得到的补偿金款项已经转化为华骏公司欠袁浩华

的债务。这是一种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系欠款



纠纷，按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为

袁浩华主张额外经济补偿金的权利，袁浩华才选择了申请劳

动仲裁，因此，是否需经劳动仲裁、是否超过仲裁申请期限

，不是本案审理的焦点。故袁浩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判

令华骏公司立即支付袁浩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7942元

及额外经济补偿金18971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骏公

司负担。 被上诉人华骏公司向二审法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

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经

济补偿金是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后，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给

劳动者经济上的补助。法律并未禁止劳资双方协商确定经济

补偿金的金额，故华骏公司与袁浩华就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数

额、时间及方式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

定，合法有效。该协议具有确认欠款的性质，袁浩华既可以

依劳动法规定的程序请求华骏公司支付其承诺的经济补偿金

，也可以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请求华骏公司履行债务。

劳动法上的请求权与民法上的债权请求权属于不同部门法范

畴，前者属于社会法范畴，后者属于民法范畴，两者所适用

的司法程序有所不同，行使劳动法上的经济补偿金请求权实

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而民法上的债权请求权则无需经劳动

仲裁可以直接提起诉讼。本案中，袁浩华就经济补偿金的请

求申请了劳动仲裁，一审阶段亦未以欠款纠纷为由提起诉讼

，可见其已明确选择了劳动法规定的程序行使相应的请求权

，而在上诉理由中却主张本案的经济补偿金属于欠款纠纷，

即又重新选择了民法上的债权请求权。基于袁浩华此前的仲

裁及诉讼行为，本案的性质应为劳动争议而不是欠款纠纷，



故袁浩华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

于袁浩华选择行使劳动法上的请求权，故原审法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本案

进行审理是正确的。袁浩华于2004年2月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华

骏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表明袁浩华此时已经知道其权利受

到侵犯，后袁浩华又于同年6月9日申请撤诉，此时仲裁时效

因中断而重新起算。但袁浩华再次提起仲裁的时间是2005

年11月15日，已超过六十日仲裁申请期限。原审法院驳回袁

浩华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的请求适用法律得当，处

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袁浩华负担

。 评析 一、程序竞合时审理程序的选择。 在劳动法律关系中

，“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程序与“两审终审”的

民事案件审理程序各有利弊。相比而言，在劳动争议案件审

理程序中，适用的是劳动法律法规，而劳动法律法规侧重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般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权

益。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未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期限，

袁浩华可以请求华骏公司支付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在用

人单位拖欠工资时，劳动者亦可以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工

资25%的经济补偿金。但同时，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程序具有

审理周期长、权利人主张权利严格受到六十日仲裁申请期限

限制。袁浩华因为主张额外的经济补偿金而选择了劳动争议

案件审理程序，但因其申请劳动仲裁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

故其权利在该程序中未能得到法律保护。在民事案件审理程

序中，适用的是民事法律法规，劳动法上某些特有的权利难



以得到保护，但民事案件审理程序具有审理周期短、不受仲

裁申请期限限制的优势。袁浩华可以以华骏公司欠款为由不

经劳动仲裁而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从而避免了因其在选择劳

动争议案件时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限制而获得胜诉,但其关

于50%额外经济补偿金的诉请则难获支持。因此，在劳动法

上请求权与民法上请求权发生程序竞合时，权利人可以根据

具体的案情趋利避害，自由选择两种不同的审理程序救济自

己的权利。 二、程序竞合时审理程序选择的限制。 在劳动法

上请求权与民法上请求权发生程序竞合时，虽然权利人有权

自由选择不同的审理程序，但这种选择并非没有限制。首先

，该选择应当遵循“逐一选择”原则，而不得同时选择两种

不同的审理程序。例如，在上述案例中，袁浩华不得在以劳

动争议为由提起劳动仲裁的同时，又以欠款纠纷为由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其次，该选择应当遵循“选择恒定”原则，

即当权利人启动了某一种审理程序后，在该审理程序终结前

，不得变更选择另一种审理程序。在上述案例中，袁浩华已

经以劳动争议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并因不服仲裁裁决进行了一

审诉讼，即其明确选择了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程序；其在该审

理程序的二审阶段又以欠款纠纷为由提起上诉，即变更选择

民事案件审理程序，故该选择不能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当

然，在某一种审理程序终结后，权利人则有权另行提起诉讼

启动另一种审理程序。 三、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程序选择的审

查。 首先，关于是否违反“逐一选择”原则的审查。在劳动

法上请求权与民法上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当权利人已经启动

了某一种审理程序而该审理程序尚未终结，又重新启动另一

种审理程序时，人民法院应当在各阶段对此加以审查和制约



。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当袁浩华以劳动争议提起劳动仲裁

后，在劳动争议审理程序终结前，又以欠款纠纷为由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时，应当不予受

理；如果立案时对此未予审查，在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应

当裁定驳回起诉。当然，当某一种审理程序终结后，则应当

允许权利人重新启动另一种审理程序救济自己的权利。在上

述案例中，袁浩华二审败诉后以欠款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时，人民法院不得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予受理或

裁定驳回起诉。其次，关于是否违反“选择恒定原则”的审

查。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权利人已经启动的审

理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不得根据权利人的变更选择而适用

另一种审理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更不得依职权从某一种审

理程序直接转入另一种审理程序。在上述案例中，袁浩华在

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程序二审过程中，变更选择民事案件审理

程序，对此，二审法院未予支持，而是继续按袁浩华已经选

定的劳动争议案件审理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一审：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06）佛禅法民一初字第11号 二审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中法民四终字第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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